外籍看護工申請服務流程
	受 理 單 位
	說        明
	備    註

	醫院
	1、被看護者可在各大區域級以上醫院做身體診斷評估，並由醫院協助填寫傳遞單，完成整份評估表由醫院寄至長期照顧管理中心（傳遞單基本資料中的電話，請確實填寫可聯絡到您的電話）。

2、若被看護者的身心障礙手冊符合申請資格（見註1），可使用身心障礙手冊向本市長照中心及各區服務站提出申請，不需到醫院開立診斷書。

3、請確實填寫被看護者實際居住地，以利傳遞單郵寄至正確受理單位，以免耽誤您寶貴時間。
	作業時間依各醫院作業為準。

	長期照顧管理中心（簡稱長照中心）
	1、 長照中心收件後會主動打電話與您（雇主）聯絡。

2、 依勞委會規定，所有聯繫需與雇主本人，請勿交由仲介代理。
	作業時間約需6-8個工作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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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委會職訓局
	1、勞委會收到資料後會鍵置檔案，資料的鍵入約需一星期，如要查詢申請進度，請於長照中心寄出後一星期。

2、因勞委會職訓局為最後審核准駁機關，長照中心無法得知您的申請結果、退件原因，亦無法代為回覆，若您的申請案件被駁回或退件，請逕向勞委會職訓局查詢原因。

職訓局電話：（02）8590-2567
職訓局網址：http://www2.evta.gov.tw/fpv/fwl.htm
	作業時間以勞委會職訓局為準


註1：上述流程於100年3月21日摘自台北市衛生局長期照護中心網頁資料
身心障礙手冊需是以下類別且障礙等級重度以上者才符合申請資格：

(1)平衡機能障礙 (2)智能障礙(3)植物人(4)失智症(5)自閉症(6)染色體異常(7)先天代謝異常

(8)其他先天缺陷(9)精神病(10)多重障礙（至少具有前述九項身心障礙項目之一）

高雄榮總醫療團隊評估「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」流程951016修正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


本院評估文件一律由本院專人傳遞

門診、病房醫療團隊評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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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診、住服中心櫃台收件





轉診中心代寄文件給雇主及長期照顧管理中心








